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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CCB2017001-ZJ2号，日期为2017年3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1-85313628、85314759，0576-8881838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21，0576-8530687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5月1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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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
支行

借款人名称

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瑞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富隆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卡罗尔鞋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繁荣金属异型有限公司

乐清市安瑞电器有限公司

乐清市环宇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浙江天台曹陆铜业有限公司

台州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9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XC62722712302015044

XC62722712302015045

XC62722712302015046

XC62722712302016005

XC62722712302016027

XC62722712302016029

XC62722712302016037

XC62726111301857

62872612302015K023

62872612302016F094

62353512302015F128

62353512302016F005

XC62616311320150112

XC62616311320150113

201302719

201302231

XC6275351131001

XC667335113150063

XC662200043130216

662200123220140009

662200123220140048

662200123220140057

本金

59850000.00

7487889.22

11400000.00

16300000.00

13177466.99

4386992.22

6329667.58

8995136.86

31099465.50

159026618.37

欠息

787972.53

534660.53

223373.80

255119.78

1469387.45

1226587.84

520362.39

47525.43

5558628.57

10623618.32

担保人、抵押人

王令学、林秋容、王小卫、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鹏翔锻造钢业有限公司、瑞安市繁荣轧钢厂、丽水瑞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浙江瑞益不锈钢有限公司、张万存、戴世娒、张维、陈梅珍

项晓峰、李小芸、朱国强、李小琴、欧信阀门有限公司、温州市蓝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特一阀门有限公司

项晓峰、李小芸、朱国强、李小琴、浙江特一阀门有限公司、欧信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荣泽鞋材有限公司、温州市鸥鹏鞋业有限公司、温州瑞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张万友、王爱月、孙荣芬

温州瑞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温州市鸥鹏鞋业有限公司、张万友、王爱月、孙荣芬

瑞安市恒光机件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恒力制动阀有限公司、赛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瑞安市繁荣金属异型有限公司、瑞安市亿嘉商业
经营有限公司、张凤英、陈伊丽、赵典武、陈崇国、王国贤、张忠式、薛国虎、韩秀銮

陈阿华、卢永乐、卢道权

陈阿华、卢永乐、卢道权、浙江华正担保有限公司

方嘉焕、陈碎媛、华潮衡器有限公司、乐清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乐清市富泓锦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台曹陆铜业有限公司、曹善民、曹凯、陆辉

台州市黄岩区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润康药业有限公司、林楚清、陈珠菊

台州市黄岩区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台州津言塑业有限公司、林楚清、陈珠菊

台州市黄岩区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润康药业有限公司、林楚清、陈珠菊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6日

（2016）浙0212民初11757号
龚其军：本院受理的原告何露露诉被告龚其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117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10号

蔡文广：本院受理的原告胡俊诉被告蔡文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4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749号

骆贤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骆贤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174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686号

陈伟成：原告庄庆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你
归还借款本金5000元及相应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4日9时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7415号

林枝炼：本院已受理原告奉化市豪威橱柜厂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
起诉要求你支付货款42000元，支付违约金3360元，并
承担诉讼费及律师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4日9时20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2247号

宁波长鑫机电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市上
虞科瑞风机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24民初193号

石桂明、石炎钢：本院受理原告潘录苗与被告石桂
明、石炎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624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石桂明、石
炎钢支付原告潘录苗加工费45878.40元，并支付自
2017年1月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7元，公告费650元，诉

讼费合计 1847 元，由原告潘录苗负担 330 元（已交
纳），被告石桂明、石炎钢负担1517元，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7）浙0624民初255号

石桂明、石炎钢：本院受理原告唐卫珍与被告石桂
明、石炎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624
民初 25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石桂明、石炎
钢支付原告唐卫珍加工费 100000 元，并支付自
2014 年 12 月 17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40 元，
公告费 650 元，诉讼费合计 3190 元，由被告石桂
明、石炎钢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向本院
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154号

吴作人、金敏权、黄瑞忠、高洪盛、李佰良：本院受
理原告许光明与被告吴作人、金敏权、黄瑞忠、高洪盛、
李佰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
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239号

朱承根：本院受理原告潘晓节与被告朱承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123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464号

周成金、宋晓伟、冯金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
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成金、宋晓伟、冯金
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7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706号

王建华、徐相萍、叶忠星、徐相娟、王群：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事景
山支行与被告王建华、徐相萍、叶忠星、徐相娟、王
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3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703号

刘月琴：本院受理的原告林秀香与被告刘月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4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386号

陈宣育：本院受理原告陈青爱诉被告陈宣育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无法采用春他方式向你送达
应诉材料，现依法禹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普裁
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现定于2017年9月7日9时至本院
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郭灵燕担任审判长，由
人民陪审员林加欣、人民陪审员褚金凤（替补人民陪审
员苏菊香、林军）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68号

谷阿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谷阿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324民初56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嘉县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届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469号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上海浙东阀门集团有
限公司、金选爱、潘秀慈、潘利芬、郑武：本院受理原告
方圆阀门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
公司、上海浙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潘秀仁、金选爱、潘
秀慈、潘利芬、郑武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446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
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828号之一

郑武：本院受理原告方圆阀门集团有限公司诉被
告潘秀仁、第三人郑武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4828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裁定将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829号之一

郑武：本院受理原告方圆阀门集团有限公司诉被
告潘利芬、第三人郑武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4829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裁定将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468号

周智利、陈素燕：本院受理原告王昌康诉被告周智
利、陈素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24民初46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676号

苏建良：本院受理原告唐红英与被告苏建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11民初46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135号

龚永祥（男，197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嘉兴
市秀洲区新塍镇陡门村吴家坝19号）：本院受理原告
沈为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11民初4135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61号

施良效：本院受理原告慈波与被告施良效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411民初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8号

嘉兴市健健家居电子有限公司、陈剑平、徐致劼：
本院受理原告陈潮辉与被告嘉兴市健健家居电子有
限公司、陈剑平、徐致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8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杨访其：原告卢林宝与被告杨访其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5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284号

陈云妹、王志萍：原告陆德真与被告陈云妹、王志
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2555号

浙江诺曼狄皮革时装有限公司（66056730-1）、
桐 乡 市 轶 球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91330483780479525F） 、 吴 建 明
（330419198003123618）：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华
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诺曼狄皮革时装有
限公司、桐乡市轶球电器有限公司、吴建明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
节假日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22号

朱永明：本院受理原告沈洪加与被告朱永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483民初1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536号

吴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国良与被告吴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25日
13时30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946号

李永锡、金美丽：本院受理原告张艳玲诉被告李永
锡、金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294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2026号

童茂军：本院受理原告赵益娟诉被告童茂军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童茂军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702民初202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1167号

韩长明、陈晓锋：本院受理原告吴功峰与被告韩长
明、陈晓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21167号民事裁定书。主文内容如下：本案按原告吴
功峰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1115元（已减半收取），公
告费650元，由原告吴功峰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